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3565號

上  訴  人  嚴惠美                     

選任辯護人  黃明展律師

            張厚元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原選上訴

字第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36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嚴惠美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上訴人嚴惠美共同犯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刑（處有期徒刑4

年），並諭知褫奪公權及沒收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

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按：

  ㈠投票受賄者指證某人行賄，雖非屬共犯（指共同正犯、教唆

犯、幫助犯）證人之類型，但因自白受賄得邀減輕其刑之寬

典（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參照），其證言在本

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

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範之同一法理，仍應認為有補

強證據之必要性，藉以限制其證據價值。此之所謂補強證

據，係指除受賄者之一方所為不利行賄者之陳述本身之外，

其他足以證明其所陳述行賄者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

性之「別一證據」而言。此之「別一證據」，除須非屬「累

積證據」，而具有證據能力之適格外，仍應與不利陳述所指

涉之內容關連，而得以相互印證。倘不同受賄者指證行賄者

在同一時、地接續行求、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因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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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

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

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此時行賄者既僅受包括一

罪之評價，則個別受賄者所述之行求、交付賄賂情節，已難

謂不具關聯性，均足以形成或動搖不利於行賄者之心證，而

影響行賄者成罪與否之判斷。於此情形，不同受賄者前述有

關證言虛偽危險性之誘因依然存在，仍須藉由補強證據以擔

保其等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尚不因受賄者彼此間是否成立共

同正犯而有異，亦非可僅憑多數受賄者之個別指證，即相互

補強行賄者之犯罪事實。有關證人森明香、簡志龍（以下合

稱森、簡2人）指陳上訴人對其等行賄之證述，何以可互為

補強證據，原判決說明略以：森明香證稱其有見到上訴人向

簡志龍握手拜票；簡志龍亦表示有見到上訴人向森明香握手

拜票；迨上訴人離開後，森、簡2人均向對方陳稱有收到上

訴人交付之新臺幣（下同）2000元，其等並將上開現金放於

抽屜內，於討論後決定提出檢舉等旨（見原判決第13至14

頁）。亦即，森、簡2人於本案實際見聞者，除上訴人向其

等本人行求賄賂之事實外，僅係上訴人分別向森、簡2人握

手拜票之經過；至於上訴人是否在握手拜票之同時，向其等

本人以外之另1人交付2000元？森、簡2人嗣後放入抽屜之現

金究竟從何而來？則均憑他人之事後轉述，並非源自森、簡

2人自己本身觀察所見。上情如果無訛，森、簡2人有關上訴

人對於自己以外之人行求賄賂之證詞，是否僅係轉述其等聽

聞自他人之「累積證據」，而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性？又

森、簡2人既稱其等均為上訴人行求賄賂之對象，屬投票行

賄罪對向犯之同一方，可否逕將其等各自所述之受賄情節相

互補強，而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似有再酌之餘地。原判

決雖援引本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號判決，據以推論「多數證

人雖屬對向犯，但非共同正犯，相互間即得作為彼此所陳述

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見原判決第16至17頁）；惟細繹本

院前述判決所指涉之情節及相關論旨，應係揭明貪污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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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賄之一方雖有數人且成立共同正犯時，即令其等一致證稱

曾交付賄賂予公務員收受，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所述

之真實性；非謂對向犯一方之數人不成立共同正犯時，即可

將其等之證述相互補強，以證明他方之犯罪事實。原判決上

開反面推論是否周延？有無逸脫本院前揭判決意旨？亦屬有

疑，難謂無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㈡學理上所稱「輔助證據」（或稱「補助證據」），係指雖非

直接或間接用以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實質證據」，惟該項

證據之存在，可作為增強或削弱「實質證據」證明力之用。

如證人之視力檢查報告、證明案發現場無輔助照明設備而難

以辨識人員動態之照片、酒測儀器之定期校正紀錄，均屬適

例。換言之，「輔助證據」僅止於證明「實質證據」之可信

性程度高低，而非用以建構、推論犯罪事實之直接、間接證

據。倘證人所述有關主要犯罪事實之發生經過，係聽聞自其

他證人之轉述，僅次要情節或枝節事項之描述與其他證人相

仿，難認足以增強其他證人所為證詞之可信性，即與「輔助

證據」之概念有別。原判決認證人陳詩涵所述足為本案之輔

助證據，說明略以：陳詩涵聽聞森、簡2人所稱收到上訴人

交付之賄款乙情雖屬傳聞，並非其等證述以外之別一證據，

不得作為森、簡2人證述之補強證據；然因陳詩涵所陳與

森、簡2人之證述內容具有一致性、整合性，且森、簡2人係

於選舉後之民國111年12月間向陳詩涵陳述有關上訴人投票

行賄之事，當時陳詩涵已在案發地點工作，應有與森、簡2

人一同討論之機會，則陳詩涵因而知曉上訴人之本案行賄事

實，難認有何不自然、不合理之情，所述應得作為輔助證據

等旨（見原判決第14至15頁）。果如此，原判決一方面認為

陳詩涵有關上訴人行賄部分之陳述，係聽聞自森、簡2人轉

述而來之累積證據，不得作為其等證詞之補強證據，亦即不

足以擔保或補強森、簡2人所為不利於上訴人指證之真實

性、憑信性；另方面又謂因陳詩涵所述與森、簡2人之證詞

具有一致性，且陳詩涵有參與其等事後討論上訴人如何行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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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會，陳詩涵之證詞應得作為增強森、簡2人證詞信用性

之輔助證據；再併同森、簡2人前揭證述內容，而為不利於

上訴人之認定（見原判決第13頁第22至23行）。則原判決前

揭關於陳詩涵所為證述之證據取捨，前後說明是否並無衝突

齟齬？而陳詩涵縱使知曉上訴人於本案之行賄經過，亦係源

自於森、簡2人之事後轉述，如何能作為增強森、簡2人不利

於上訴人證詞證明力之「輔助證據」？又陳詩涵雖有機會在

場聽聞森、簡2人討論上訴人行賄一事，然當時距離案發之1

11年3、4月間已相隔約8至9月，其所見聞者僅為森、簡2人

之事後追憶，能否如原判決所稱足以增強森、簡2人所述內

容之信用性？原判決有無過度評價陳詩涵前揭證詞之證明

力？非無研求餘地。原判決對此未予釐清，其適用法則不無

違誤。

  ㈢科刑之判決書宣示之主文，與所載之事實及理由必須互相適

合，否則即屬理由矛盾。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與嚴亞

美（另經原判決諭知無罪，此部分未據檢察官上訴，已告確

定）就行求賄賂森、簡2人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應論以共同正犯，並於主文欄諭知「嚴惠美共同犯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賄賂罪」之旨（見第一

審判決第1、14頁）。原審審理後，認不能證明嚴亞美涉犯

本案，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嚴亞美部分之判決，並改判無罪

（見原判決第1、20至22頁）；亦即，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係

單獨向森、簡2人行求賄賂，未與他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則第一審判決主文、犯罪事實及理由欄有關上訴人「共

同」犯行求賄賂罪之認定，即屬無可維持。惟原判決就上訴

人部分，卻於主文欄諭知「其他上訴駁回」（見原判決第1

頁），致原判決之主文與其犯罪事實及理由之記載明顯矛

盾，而當然違背法令。

三、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指摘所及，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

項；且原判決上述違背法令情形，已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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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無從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關於上訴人部分有撤銷發回

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高文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怡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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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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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黃明展律師
            張厚元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嚴惠美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上訴人嚴惠美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刑（處有期徒刑4年），並諭知褫奪公權及沒收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按：
  ㈠投票受賄者指證某人行賄，雖非屬共犯（指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證人之類型，但因自白受賄得邀減輕其刑之寬典（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參照），其證言在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範之同一法理，仍應認為有補強證據之必要性，藉以限制其證據價值。此之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受賄者之一方所為不利行賄者之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其所陳述行賄者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別一證據」而言。此之「別一證據」，除須非屬「累積證據」，而具有證據能力之適格外，仍應與不利陳述所指涉之內容關連，而得以相互印證。倘不同受賄者指證行賄者在同一時、地接續行求、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因犯罪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此時行賄者既僅受包括一罪之評價，則個別受賄者所述之行求、交付賄賂情節，已難謂不具關聯性，均足以形成或動搖不利於行賄者之心證，而影響行賄者成罪與否之判斷。於此情形，不同受賄者前述有關證言虛偽危險性之誘因依然存在，仍須藉由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等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尚不因受賄者彼此間是否成立共同正犯而有異，亦非可僅憑多數受賄者之個別指證，即相互補強行賄者之犯罪事實。有關證人森明香、簡志龍（以下合稱森、簡2人）指陳上訴人對其等行賄之證述，何以可互為補強證據，原判決說明略以：森明香證稱其有見到上訴人向簡志龍握手拜票；簡志龍亦表示有見到上訴人向森明香握手拜票；迨上訴人離開後，森、簡2人均向對方陳稱有收到上訴人交付之新臺幣（下同）2000元，其等並將上開現金放於抽屜內，於討論後決定提出檢舉等旨（見原判決第13至14頁）。亦即，森、簡2人於本案實際見聞者，除上訴人向其等本人行求賄賂之事實外，僅係上訴人分別向森、簡2人握手拜票之經過；至於上訴人是否在握手拜票之同時，向其等本人以外之另1人交付2000元？森、簡2人嗣後放入抽屜之現金究竟從何而來？則均憑他人之事後轉述，並非源自森、簡2人自己本身觀察所見。上情如果無訛，森、簡2人有關上訴人對於自己以外之人行求賄賂之證詞，是否僅係轉述其等聽聞自他人之「累積證據」，而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性？又森、簡2人既稱其等均為上訴人行求賄賂之對象，屬投票行賄罪對向犯之同一方，可否逕將其等各自所述之受賄情節相互補強，而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似有再酌之餘地。原判決雖援引本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號判決，據以推論「多數證人雖屬對向犯，但非共同正犯，相互間即得作為彼此所陳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見原判決第16至17頁）；惟細繹本院前述判決所指涉之情節及相關論旨，應係揭明貪污案件中行賄之一方雖有數人且成立共同正犯時，即令其等一致證稱曾交付賄賂予公務員收受，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所述之真實性；非謂對向犯一方之數人不成立共同正犯時，即可將其等之證述相互補強，以證明他方之犯罪事實。原判決上開反面推論是否周延？有無逸脫本院前揭判決意旨？亦屬有疑，難謂無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㈡學理上所稱「輔助證據」（或稱「補助證據」），係指雖非直接或間接用以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實質證據」，惟該項證據之存在，可作為增強或削弱「實質證據」證明力之用。如證人之視力檢查報告、證明案發現場無輔助照明設備而難以辨識人員動態之照片、酒測儀器之定期校正紀錄，均屬適例。換言之，「輔助證據」僅止於證明「實質證據」之可信性程度高低，而非用以建構、推論犯罪事實之直接、間接證據。倘證人所述有關主要犯罪事實之發生經過，係聽聞自其他證人之轉述，僅次要情節或枝節事項之描述與其他證人相仿，難認足以增強其他證人所為證詞之可信性，即與「輔助證據」之概念有別。原判決認證人陳詩涵所述足為本案之輔助證據，說明略以：陳詩涵聽聞森、簡2人所稱收到上訴人交付之賄款乙情雖屬傳聞，並非其等證述以外之別一證據，不得作為森、簡2人證述之補強證據；然因陳詩涵所陳與森、簡2人之證述內容具有一致性、整合性，且森、簡2人係於選舉後之民國111年12月間向陳詩涵陳述有關上訴人投票行賄之事，當時陳詩涵已在案發地點工作，應有與森、簡2人一同討論之機會，則陳詩涵因而知曉上訴人之本案行賄事實，難認有何不自然、不合理之情，所述應得作為輔助證據等旨（見原判決第14至15頁）。果如此，原判決一方面認為陳詩涵有關上訴人行賄部分之陳述，係聽聞自森、簡2人轉述而來之累積證據，不得作為其等證詞之補強證據，亦即不足以擔保或補強森、簡2人所為不利於上訴人指證之真實性、憑信性；另方面又謂因陳詩涵所述與森、簡2人之證詞具有一致性，且陳詩涵有參與其等事後討論上訴人如何行賄之機會，陳詩涵之證詞應得作為增強森、簡2人證詞信用性之輔助證據；再併同森、簡2人前揭證述內容，而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見原判決第13頁第22至23行）。則原判決前揭關於陳詩涵所為證述之證據取捨，前後說明是否並無衝突齟齬？而陳詩涵縱使知曉上訴人於本案之行賄經過，亦係源自於森、簡2人之事後轉述，如何能作為增強森、簡2人不利於上訴人證詞證明力之「輔助證據」？又陳詩涵雖有機會在場聽聞森、簡2人討論上訴人行賄一事，然當時距離案發之111年3、4月間已相隔約8至9月，其所見聞者僅為森、簡2人之事後追憶，能否如原判決所稱足以增強森、簡2人所述內容之信用性？原判決有無過度評價陳詩涵前揭證詞之證明力？非無研求餘地。原判決對此未予釐清，其適用法則不無違誤。
  ㈢科刑之判決書宣示之主文，與所載之事實及理由必須互相適合，否則即屬理由矛盾。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與嚴亞美（另經原判決諭知無罪，此部分未據檢察官上訴，已告確定）就行求賄賂森、簡2人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並於主文欄諭知「嚴惠美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賄賂罪」之旨（見第一審判決第1、14頁）。原審審理後，認不能證明嚴亞美涉犯本案，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嚴亞美部分之判決，並改判無罪（見原判決第1、20至22頁）；亦即，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係單獨向森、簡2人行求賄賂，未與他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則第一審判決主文、犯罪事實及理由欄有關上訴人「共同」犯行求賄賂罪之認定，即屬無可維持。惟原判決就上訴人部分，卻於主文欄諭知「其他上訴駁回」（見原判決第1頁），致原判決之主文與其犯罪事實及理由之記載明顯矛盾，而當然違背法令。
三、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指摘所及，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判決上述違背法令情形，已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從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關於上訴人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高文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怡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3565號

上  訴  人  嚴惠美                     





選任辯護人  黃明展律師

            張厚元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原選上訴

字第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36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嚴惠美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上訴人嚴惠美共同犯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刑（處有期徒刑4年

    ），並諭知褫奪公權及沒收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

    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按：

  ㈠投票受賄者指證某人行賄，雖非屬共犯（指共同正犯、教唆

    犯、幫助犯）證人之類型，但因自白受賄得邀減輕其刑之寬

    典（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參照），其證言在本

    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

    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範之同一法理，仍應認為有補

    強證據之必要性，藉以限制其證據價值。此之所謂補強證據

    ，係指除受賄者之一方所為不利行賄者之陳述本身之外，其

    他足以證明其所陳述行賄者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

    之「別一證據」而言。此之「別一證據」，除須非屬「累積

    證據」，而具有證據能力之適格外，仍應與不利陳述所指涉

    之內容關連，而得以相互印證。倘不同受賄者指證行賄者在

    同一時、地接續行求、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因犯罪時

    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

    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

    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此時行賄者既僅受包括一罪

    之評價，則個別受賄者所述之行求、交付賄賂情節，已難謂

    不具關聯性，均足以形成或動搖不利於行賄者之心證，而影

    響行賄者成罪與否之判斷。於此情形，不同受賄者前述有關

    證言虛偽危險性之誘因依然存在，仍須藉由補強證據以擔保

    其等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尚不因受賄者彼此間是否成立共同

    正犯而有異，亦非可僅憑多數受賄者之個別指證，即相互補

    強行賄者之犯罪事實。有關證人森明香、簡志龍（以下合稱

    森、簡2人）指陳上訴人對其等行賄之證述，何以可互為補

    強證據，原判決說明略以：森明香證稱其有見到上訴人向簡

    志龍握手拜票；簡志龍亦表示有見到上訴人向森明香握手拜

    票；迨上訴人離開後，森、簡2人均向對方陳稱有收到上訴

    人交付之新臺幣（下同）2000元，其等並將上開現金放於抽

    屜內，於討論後決定提出檢舉等旨（見原判決第13至14頁）

    。亦即，森、簡2人於本案實際見聞者，除上訴人向其等本

    人行求賄賂之事實外，僅係上訴人分別向森、簡2人握手拜

    票之經過；至於上訴人是否在握手拜票之同時，向其等本人

    以外之另1人交付2000元？森、簡2人嗣後放入抽屜之現金究

    竟從何而來？則均憑他人之事後轉述，並非源自森、簡2人

    自己本身觀察所見。上情如果無訛，森、簡2人有關上訴人

    對於自己以外之人行求賄賂之證詞，是否僅係轉述其等聽聞

    自他人之「累積證據」，而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性？又森、

    簡2人既稱其等均為上訴人行求賄賂之對象，屬投票行賄罪

    對向犯之同一方，可否逕將其等各自所述之受賄情節相互補

    強，而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似有再酌之餘地。原判決雖

    援引本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號判決，據以推論「多數證人雖

    屬對向犯，但非共同正犯，相互間即得作為彼此所陳述犯罪

    事實之補強證據」（見原判決第16至17頁）；惟細繹本院前

    述判決所指涉之情節及相關論旨，應係揭明貪污案件中行賄

    之一方雖有數人且成立共同正犯時，即令其等一致證稱曾交

    付賄賂予公務員收受，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所述之真

    實性；非謂對向犯一方之數人不成立共同正犯時，即可將其

    等之證述相互補強，以證明他方之犯罪事實。原判決上開反

    面推論是否周延？有無逸脫本院前揭判決意旨？亦屬有疑，

    難謂無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㈡學理上所稱「輔助證據」（或稱「補助證據」），係指雖非

    直接或間接用以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實質證據」，惟該項

    證據之存在，可作為增強或削弱「實質證據」證明力之用。

    如證人之視力檢查報告、證明案發現場無輔助照明設備而難

    以辨識人員動態之照片、酒測儀器之定期校正紀錄，均屬適

    例。換言之，「輔助證據」僅止於證明「實質證據」之可信

    性程度高低，而非用以建構、推論犯罪事實之直接、間接證

    據。倘證人所述有關主要犯罪事實之發生經過，係聽聞自其

    他證人之轉述，僅次要情節或枝節事項之描述與其他證人相

    仿，難認足以增強其他證人所為證詞之可信性，即與「輔助

    證據」之概念有別。原判決認證人陳詩涵所述足為本案之輔

    助證據，說明略以：陳詩涵聽聞森、簡2人所稱收到上訴人

    交付之賄款乙情雖屬傳聞，並非其等證述以外之別一證據，

    不得作為森、簡2人證述之補強證據；然因陳詩涵所陳與森

    、簡2人之證述內容具有一致性、整合性，且森、簡2人係於

    選舉後之民國111年12月間向陳詩涵陳述有關上訴人投票行

    賄之事，當時陳詩涵已在案發地點工作，應有與森、簡2人

    一同討論之機會，則陳詩涵因而知曉上訴人之本案行賄事實

    ，難認有何不自然、不合理之情，所述應得作為輔助證據等

    旨（見原判決第14至15頁）。果如此，原判決一方面認為陳

    詩涵有關上訴人行賄部分之陳述，係聽聞自森、簡2人轉述

    而來之累積證據，不得作為其等證詞之補強證據，亦即不足

    以擔保或補強森、簡2人所為不利於上訴人指證之真實性、

    憑信性；另方面又謂因陳詩涵所述與森、簡2人之證詞具有

    一致性，且陳詩涵有參與其等事後討論上訴人如何行賄之機

    會，陳詩涵之證詞應得作為增強森、簡2人證詞信用性之輔

    助證據；再併同森、簡2人前揭證述內容，而為不利於上訴

    人之認定（見原判決第13頁第22至23行）。則原判決前揭關

    於陳詩涵所為證述之證據取捨，前後說明是否並無衝突齟齬

    ？而陳詩涵縱使知曉上訴人於本案之行賄經過，亦係源自於

    森、簡2人之事後轉述，如何能作為增強森、簡2人不利於上

    訴人證詞證明力之「輔助證據」？又陳詩涵雖有機會在場聽

    聞森、簡2人討論上訴人行賄一事，然當時距離案發之111年

    3、4月間已相隔約8至9月，其所見聞者僅為森、簡2人之事

    後追憶，能否如原判決所稱足以增強森、簡2人所述內容之

    信用性？原判決有無過度評價陳詩涵前揭證詞之證明力？非

    無研求餘地。原判決對此未予釐清，其適用法則不無違誤。

  ㈢科刑之判決書宣示之主文，與所載之事實及理由必須互相適

    合，否則即屬理由矛盾。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與嚴亞

    美（另經原判決諭知無罪，此部分未據檢察官上訴，已告確

    定）就行求賄賂森、簡2人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應論以共同正犯，並於主文欄諭知「嚴惠美共同犯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賄賂罪」之旨（見第一

    審判決第1、14頁）。原審審理後，認不能證明嚴亞美涉犯

    本案，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嚴亞美部分之判決，並改判無罪

    （見原判決第1、20至22頁）；亦即，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係

    單獨向森、簡2人行求賄賂，未與他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則第一審判決主文、犯罪事實及理由欄有關上訴人「共

    同」犯行求賄賂罪之認定，即屬無可維持。惟原判決就上訴

    人部分，卻於主文欄諭知「其他上訴駁回」（見原判決第1

    頁），致原判決之主文與其犯罪事實及理由之記載明顯矛盾

    ，而當然違背法令。

三、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指摘所及，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且原判決上述違背法令情形，已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

    無從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關於上訴人部分有撤銷發回更

    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高文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怡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3565號

上  訴  人  嚴惠美                     





選任辯護人  黃明展律師

            張厚元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嚴惠美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上訴人嚴惠美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刑（處有期徒刑4年），並諭知褫奪公權及沒收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按：

  ㈠投票受賄者指證某人行賄，雖非屬共犯（指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證人之類型，但因自白受賄得邀減輕其刑之寬典（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參照），其證言在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範之同一法理，仍應認為有補強證據之必要性，藉以限制其證據價值。此之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受賄者之一方所為不利行賄者之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其所陳述行賄者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別一證據」而言。此之「別一證據」，除須非屬「累積證據」，而具有證據能力之適格外，仍應與不利陳述所指涉之內容關連，而得以相互印證。倘不同受賄者指證行賄者在同一時、地接續行求、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因犯罪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此時行賄者既僅受包括一罪之評價，則個別受賄者所述之行求、交付賄賂情節，已難謂不具關聯性，均足以形成或動搖不利於行賄者之心證，而影響行賄者成罪與否之判斷。於此情形，不同受賄者前述有關證言虛偽危險性之誘因依然存在，仍須藉由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等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尚不因受賄者彼此間是否成立共同正犯而有異，亦非可僅憑多數受賄者之個別指證，即相互補強行賄者之犯罪事實。有關證人森明香、簡志龍（以下合稱森、簡2人）指陳上訴人對其等行賄之證述，何以可互為補強證據，原判決說明略以：森明香證稱其有見到上訴人向簡志龍握手拜票；簡志龍亦表示有見到上訴人向森明香握手拜票；迨上訴人離開後，森、簡2人均向對方陳稱有收到上訴人交付之新臺幣（下同）2000元，其等並將上開現金放於抽屜內，於討論後決定提出檢舉等旨（見原判決第13至14頁）。亦即，森、簡2人於本案實際見聞者，除上訴人向其等本人行求賄賂之事實外，僅係上訴人分別向森、簡2人握手拜票之經過；至於上訴人是否在握手拜票之同時，向其等本人以外之另1人交付2000元？森、簡2人嗣後放入抽屜之現金究竟從何而來？則均憑他人之事後轉述，並非源自森、簡2人自己本身觀察所見。上情如果無訛，森、簡2人有關上訴人對於自己以外之人行求賄賂之證詞，是否僅係轉述其等聽聞自他人之「累積證據」，而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性？又森、簡2人既稱其等均為上訴人行求賄賂之對象，屬投票行賄罪對向犯之同一方，可否逕將其等各自所述之受賄情節相互補強，而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似有再酌之餘地。原判決雖援引本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號判決，據以推論「多數證人雖屬對向犯，但非共同正犯，相互間即得作為彼此所陳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見原判決第16至17頁）；惟細繹本院前述判決所指涉之情節及相關論旨，應係揭明貪污案件中行賄之一方雖有數人且成立共同正犯時，即令其等一致證稱曾交付賄賂予公務員收受，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所述之真實性；非謂對向犯一方之數人不成立共同正犯時，即可將其等之證述相互補強，以證明他方之犯罪事實。原判決上開反面推論是否周延？有無逸脫本院前揭判決意旨？亦屬有疑，難謂無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㈡學理上所稱「輔助證據」（或稱「補助證據」），係指雖非直接或間接用以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實質證據」，惟該項證據之存在，可作為增強或削弱「實質證據」證明力之用。如證人之視力檢查報告、證明案發現場無輔助照明設備而難以辨識人員動態之照片、酒測儀器之定期校正紀錄，均屬適例。換言之，「輔助證據」僅止於證明「實質證據」之可信性程度高低，而非用以建構、推論犯罪事實之直接、間接證據。倘證人所述有關主要犯罪事實之發生經過，係聽聞自其他證人之轉述，僅次要情節或枝節事項之描述與其他證人相仿，難認足以增強其他證人所為證詞之可信性，即與「輔助證據」之概念有別。原判決認證人陳詩涵所述足為本案之輔助證據，說明略以：陳詩涵聽聞森、簡2人所稱收到上訴人交付之賄款乙情雖屬傳聞，並非其等證述以外之別一證據，不得作為森、簡2人證述之補強證據；然因陳詩涵所陳與森、簡2人之證述內容具有一致性、整合性，且森、簡2人係於選舉後之民國111年12月間向陳詩涵陳述有關上訴人投票行賄之事，當時陳詩涵已在案發地點工作，應有與森、簡2人一同討論之機會，則陳詩涵因而知曉上訴人之本案行賄事實，難認有何不自然、不合理之情，所述應得作為輔助證據等旨（見原判決第14至15頁）。果如此，原判決一方面認為陳詩涵有關上訴人行賄部分之陳述，係聽聞自森、簡2人轉述而來之累積證據，不得作為其等證詞之補強證據，亦即不足以擔保或補強森、簡2人所為不利於上訴人指證之真實性、憑信性；另方面又謂因陳詩涵所述與森、簡2人之證詞具有一致性，且陳詩涵有參與其等事後討論上訴人如何行賄之機會，陳詩涵之證詞應得作為增強森、簡2人證詞信用性之輔助證據；再併同森、簡2人前揭證述內容，而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見原判決第13頁第22至23行）。則原判決前揭關於陳詩涵所為證述之證據取捨，前後說明是否並無衝突齟齬？而陳詩涵縱使知曉上訴人於本案之行賄經過，亦係源自於森、簡2人之事後轉述，如何能作為增強森、簡2人不利於上訴人證詞證明力之「輔助證據」？又陳詩涵雖有機會在場聽聞森、簡2人討論上訴人行賄一事，然當時距離案發之111年3、4月間已相隔約8至9月，其所見聞者僅為森、簡2人之事後追憶，能否如原判決所稱足以增強森、簡2人所述內容之信用性？原判決有無過度評價陳詩涵前揭證詞之證明力？非無研求餘地。原判決對此未予釐清，其適用法則不無違誤。

  ㈢科刑之判決書宣示之主文，與所載之事實及理由必須互相適合，否則即屬理由矛盾。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與嚴亞美（另經原判決諭知無罪，此部分未據檢察官上訴，已告確定）就行求賄賂森、簡2人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並於主文欄諭知「嚴惠美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賄賂罪」之旨（見第一審判決第1、14頁）。原審審理後，認不能證明嚴亞美涉犯本案，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嚴亞美部分之判決，並改判無罪（見原判決第1、20至22頁）；亦即，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係單獨向森、簡2人行求賄賂，未與他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則第一審判決主文、犯罪事實及理由欄有關上訴人「共同」犯行求賄賂罪之認定，即屬無可維持。惟原判決就上訴人部分，卻於主文欄諭知「其他上訴駁回」（見原判決第1頁），致原判決之主文與其犯罪事實及理由之記載明顯矛盾，而當然違背法令。

三、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指摘所及，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判決上述違背法令情形，已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從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關於上訴人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高文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怡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